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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13）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刊發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而作出，內容有關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中港混凝

土有限公司與一家銀行訂立一項1,000,000,000港元定期貸款額度函件。該函件載有（其

中包括）華潤（集團）有限公司須持有本公司股權的最低百分比規定。 

 

1,000,000,000港元定期貸款額度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華潤建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司中港混凝土有限公司（作為借款人）與一家銀行（「貸方」）訂立一項1,000,000,000

港元定期貸款額度（「該貸款額度」）函件（「該函件」），最終到期日為自首次提款

日起計三年。 

 

有關華潤（集團）有限公司須持有本公司股權的規定 

 

根據該函件，倘華潤（集團）有限公司不再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超過35%已發行股本，

其將構成一項違約事件。於本公告日期，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約68.72%。 

 

倘發生該函件項下的違約事件，貸方可通知中港混凝土有限公司宣佈該貸款額度項下之

已提取貸款連同所有利息以及所有尚未償還款項為即時到期並須予償還。 

 

 

承董事局命 

華潤建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景世青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景世青先生及謝驥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包括朱
平先生、于舒天先生、周波先生及鄧荣輝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石禮謙先
生、吳錦華先生、顏碧蘭女士及鄧以海先生。 


